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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玉溪市非常规水资源管理办法的通知

玉政规〔2023〕9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，各人民团体和企

事业单位，中央、省驻玉单位：

《玉溪市非常规水资源管理办法》已经第六届市人民政府第

24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3 年 10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玉溪市非常规水资源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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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了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，促进本市非常

规水资源的有效利用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，保障用水安全，促

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云

南省节约用水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市城市建成区范围内非常规水资源利用设施的

规划、建设、运行（营）、维护，非常规水资源的利用以及相关

管理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非常规水资源，是指雨水、再生水等经

过处理后，达到规定水质标准，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非

饮用水。

本办法所称再生水，是指对污水处理厂出水、工业排水、生

活污水等非常规水源进行回收，经过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标准，

并在一定范围内重复利用的水资源。

本办法所称非常规水资源利用设施，包括雨水收集利用设施

和再生水利用设施，是指非常规水资源的净化处理、集水、供水、

计量、检测设施以及其他附属设施。

第四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非常

规水资源管理、监督、指导工作。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、财政、自然资源规划、生

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水利、林草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做好非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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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水资源利用管理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大财政资金投入

力度，加强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和管理，建设节水型城市。

坚持“谁投资、谁收益”的原则，鼓励单位和个人以独资、

合资、合作等方式建设非常规水资源利用设施。

第六条 编制节约用水规划、非常规水资源利用规划等水利

专业规划时，应当充分考虑非常规水资源的用水需求、供水能力

和设施布局，明确非常规水资源最低配置量、配置对象及水源类

型，统筹推进非常规水资源配置利用设施建设和提质改造。规划

相关内容不符合要求的，水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同意其通过审查。

第七条 下列用水领域应当优先使用适当种类的非常规水

资源：

（一）城市绿化、厕所冲洗、道路清扫、车辆冲洗、建筑施

工、消防等城市杂用水；

（二）娱乐性、观赏性、湿地等环境用水；

（三）冷却水、初级洗涤、锅炉、工艺等工业用水；

（四）农田灌溉、造林育苗、畜牧养殖、水产养殖等农、林、

牧、渔业用水；

（五）地表水等补充水。

第八条 城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项目配套非常规水资源

利用设施的，非常规水资源利用设施的建设资金应当纳入主体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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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投资总概算，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

用。

第二章 雨水的利用

第九条 结合海绵城市建设和治污减排，因地制宜提升公

园、绿地、建筑、道路、广场等雨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，积极推

进雨污分流和雨水收集利用。

第十条 有特殊污染源的化工、制药、医疗机构等在建设雨

水收集利用设施时，建设单位应当召开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参加

的专题论证会。

第十一条 严格按照《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

规范》（GB50400—2016）和国家及地方其他相关规定，建设雨

水收集利用设施。雨水收集利用设施的设计、施工，应当结合低

影响开发模式，在建设工程地面硬化后不增加建设区域内雨水径

流量和外排总量。雨水收集利用设施的设计，除满足收集、处理

和贮存回用外，还应当考虑调蓄排放功能，消减雨水洪峰径流量，

景观、循环水池可以合并设计建设为雨水储存利用设施。

第十二条 雨水收集利用应当因地制宜，结合雨水集蓄利

用、入渗回补、调蓄排放等方式综合利用。

（一）利用类型为建筑物屋顶的，雨水应当集中引入蓄水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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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处理后利用或者引入地面透水区域进行入渗回补；

（二）利用类型为庭院、广场、公园、人行道等建筑工程的，

应当按照建设标准选用透水材料或者建设低冲击模式设施，将雨

水引入透水区域入渗回补或者引入蓄水设施处理利用；

（三）利用类型为城市道路等市政基础设施的，应当结合沿

线的绿化灌溉设计建设雨水收集利用设施，并充分利用道路雨水

管网，综合考虑建设雨水收集利用系统。

第十三条 雨水主要用于农业灌溉用水、工业用水、生活杂

用水、城市景观生态用水。

雨水水质应当根据用途决定，除达到《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

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50400—2016）规定水质指标外，其

余指标应当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。有多种用途的，其水

质标准应当按照最高水质标准确定。

第十四条 雨水收集利用设施的建设单位、管理单位或者物

业管理企业应当按照《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

范》（GB50400—2016）规定，加强对设施、设备的维护和管理，

确保其正常运行。

第三章 再生水利用

第十五条 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编制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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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水开发利用专项规划，因地制宜建设城市再生水利用设施，为

开发利用再生水提供便利。

第十六条 再生水水源主要有：

（一）生活污水；

（二）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（达到再生水的用途标准）；

（三）符合再生水标准、安全、相对洁净的工业排水。

电镀、化工、印染等有毒有害的工业废水、医疗机构废水和

放射性废水等不能作为再生水水源。

第十七条 再生水利用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应当遵循以集中

建设为主、因地制宜、集中与分散建设相结合的原则。

编制城市规划或者进行城市建设应当安排再生水利用设施

的建设用地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城市道路应当按照再生水利用规

划的要求，铺设再生水利用管线。

新建城市污水处理厂应当配套建设集中式再生水利用设施

和再生水输配设施。

第十八条 在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下列工程

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同期配套建设再生水利用设施：

（一）建筑面积在 2 万平方米以上的宾馆、饭店、商场、综

合性服务楼、高层住宅；

（二）建筑面积在 3 万平方米以上的机关、科研单位、大专

院校和大型综合性文化体育设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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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筑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上的居住区和集中建筑区；

（四）可回收水量在 150 立方米／日以上的建设项目；

（五）其他应当配套建设再生水利用设施的项目。

符合前款规定的现有建筑，具备建设场地等条件的，应当按

照当地再生水利用发展规划配套建设再生水利用设施。

第十九条 城市再生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工程项目开工前，

建设单位应当到再生水运行（营）单位查明地下城市再生水设施

情况，施工可能影响再生水设施安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采取相应

保护措施。

第二十条 再生水水质应当达到下列标准：

（一）用作道路清洁、消防、城市绿化、建筑施工、车辆清

洗、厕所冲洗等城市杂用水的达到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、城市杂

用水水质》（GB/T18920—2020）的规定，其中城市绿化中的绿

地用水达到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、绿地灌溉水质》（GB/T25499

—2010）的规定；

（二）用作娱乐性、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的达到《城市污水

再生利用、景观环境用水水质》（GB/T18921—2019）的规定；

（三）用于农业灌溉用水的达到《农田灌溉水质标准》

（GB5084—2021）、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、农田灌溉用水水质》

（GB20922—2007）的规定；

（四）用于工业领域的冷却洗涤、锅炉工业用水的达到《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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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水水质标准》（SL368—2006）、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、工业

用水水质》（GB/T19923—2005）的规定。

再生水利用系统有各种用途时，其水质标准应当按照最高使

用标准确定。

第二十一条 再生水价格由供需双方自主协商确定。

第四章 运行和管理

第二十二条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设施的日常运行、管理、维

护由非常规水资源运行（营）管理单位负责，并接受属地住房城


